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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1.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

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

2.有线电视-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直

接敷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

（如图所示），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

3.布线完毕，应做测试，保证预埋线连通性，切忌装修损坏，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

好各房间去向标识说明。

4.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以防触电，确保使用、维修安全。

5.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5电视电缆、五类线（电脑网线）时，为保证器材、电缆线

的质量，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

（上接7版）

公示时间：2024年10月12日-10月18日，如有问题请向有关单位举报。
公示举报电话：农业农村局：87178320、87178026 西城：86466573 前仓：87052136 古山：87513365 唐先：89290373 方岩：89282931 东城：87216902

舟山：89270620 龙山：87475128 象珠：87310032 江南：87182201 石柱：87355375 芝英：89268295 西溪：89209015 花街：89269950

序号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姓名

程春风
丁红能
段国辉
段国辉
段国辉
胡志

胡德荣
黄兆欢
李平亮
李云飞
倪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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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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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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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下徐店
黄龙
黄龙
桥里
柏川
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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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塘
雅庄
雅庄
柳川

自然村

下徐店
前舒
下畈
桥里
上时
桥里
横沿
油川
雅庄
雅庄

柳前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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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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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56.97

序号

213
21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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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谷根
吴阜章
吴润娇
徐冰

徐方坤
徐方坤
许永泉
许永泉
应广海
张保军

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村

芝英五村
街头
下蔡

芝英四村
雅庄
柿后
柿后

下徐店
柿后
街头

自然村

隔塘
街头
下蔡

芝英四村
雅庄
柿后
柿后

下徐店
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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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7
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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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殿忠
张桂娥
张桂娥
章天寿
章天寿
朱安良
占海军
占海军
李有发
万武明

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芝英镇
方岩镇

村

芝英五村
柏川
柏川

芝英一村
柿后

王上店
松塘园
练结
柿后

古竹畈

自然村

芝英五村
下柏石
上英

芝英一村
柿后

王上店
松塘园
练结
柿后

古竹畈

连作晚稻
报告面积（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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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9
79.8

128.39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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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
40.53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龙 川 西 路 150 号 ，端 头

工 业 区 ，有 一 层 厂 房

1500㎡出租，配套齐全，

独门独户。联系电话：

13806772539，661539。

厂房出租

体 育 馆 旁 有 1000 平 方

米 至 500 平 方 米 岀 租 ，

适合当仓库用。

13735708390，698390，

13857958868，688868。

花川标准厂房出租

独门独户共 3000㎡，变

压 器 200kV，亩 产 税 收

1 万元，空地多，大型车

辆 出 入 便 ，可 各 种 行

业 。 联 系 电 话 ：

15858953595。

厂房出租

武义牛背金标准厂房出

租 ，有 14000 平 方

米-21000 平方米，2024

年 12 月 交 付 使 用 。 联

系 电 话 ：13758982636，

682636。

芝英店面出租

芝 英 古 镇 南 市 街 117

号，二间店面出租，二楼

500 平方米带电梯出租，

可各种产品装配，可带

货 直 播 车 间 。 联 系 电

话 ： 13905894525，

664525。

声 明
永康市必成钢丝轮厂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吕香雪遗失 2023 年 12
月 2 日永康市第一人民
医院住院发票，发票号
码：3140879802，金额：
8690.65 元，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现对坐落东城街道老活塞厂区

块无主国有土地进行公告。该地块四至：东至规划道路，南
至东湖路，西至规划道路，北至香樟东大道。无主国有土地
面积为2703.90平方米（详见附图）。请该宗地块相关权利人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日内到我单位提供相关权属证明材
料申明权利，逾期我单位将按无主国有土地开发利用。

联系电话：0579-87216926。
永康市人民政府东城街道办事处

2024年10月12日

石料拍卖公告
兹定于2024年10月22日上午9时

在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市分中
心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永康市下位至
箬岭下道路工程开挖区采出的普通建筑
石料（宕渣），资源量约0.6万立方米（1.32
万吨），起拍价5.94万元，拍卖保证金2万
元。有意者请于2024年10月21日前交
足保证金并携带身份证到华丰西路 123
号 办 理 报 名 手 续 。 咨 询 报 名 电 话 ：
87181448、13858900779、760779。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2日

2024年10月12日（第1664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4）浙0784民初4471号

被告:陈秀贞，女，1950 年 7 月 23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5007232628），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花园路 138 号：本

院受理原告陆红苍与被告陈秀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民事

裁定书。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 100000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本案由审判员施俊超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9 时在石柱法庭一号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2024）浙0784民初4472号

被告:程灵巧，女，1981 年 2 月 17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330722198
102170027），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
镇前仓村豆岭 99 号：本院受理原告俞高全

与被告程灵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民商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原告的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23000 元；判

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咨询费 2000 元；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本案由

审判员许玲晓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9 时 20

分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2024）浙0784民初4468号

被告:黄振禄，男，1970 年 3 月 17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003172815），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舟山镇香山村陆宅127号：本院受理

原告赵香苏与被告黄振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

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500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5年4

月 24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本案由审判员许玲晓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9 时在石柱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